
111年度學生網紅參與體驗、推廣農業旅遊場域方案
網紅農場漫漫遊 

Instagram 貼文競賽活動辦法



 

一、前言 

為使大專院校、高中職的年輕朋友對台灣的農業旅遊能有更深的認識，因

此邀請學生族群中的網紅人物，前往「農遊超市」平台上農業旅遊場域進

行體驗，並於自媒體平台發文分享體驗心得，讓台灣農業旅遊的美好，也

可分享給更多人知道，同時發掘新生代學生網紅人才，讓學生透過自己的

範疇發揮影響力，也增加農遊超市的曝光度，促進台灣休閒農場觀光產業

國旅商機。 

二、活動目標 

以全台線上最完整的農業旅遊商品專賣平台－「農遊超市」所販售之農業

旅遊場域為體驗目標，邀請學生網紅挑選總額限 4,000 元以內的商品（農

業體驗/田園美食/農莊住宿）前往旅遊體驗，並於自營社群平台發佈體驗

心得一篇進行分享。 

三、 活動說明 

(一) 主辦單位：台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。 

執行單位：龍華科技大學文化創意與數位媒體設計系。 

(二) 報名條件： 

1.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、高中職在學學生(包含應屆畢業生)實際從事社群

平台(Instagram)經營，粉絲數量至少 1,000人以上者。 

2.參與體驗名額以 80人為限。 

(三)報名須知： 

1. 申請時間：自 111 年 5 月 6 日（五）上午 10 時起至 111 年 6 月 17

日（五）下午 17時截止，前往填列線上表單完成報名，主辦單位將

於 111 年 6 月 24 日（五）前以電子郵件及電話方式通知成功申請

者。 

2. 線上報名表單連結：https://reurl.cc/X4gKlg。 

※凡符合條件為大專院校、高中職在學學生(包含應屆畢業生)，且自

線上報名表單 



營社群平台（Instagram）粉絲數量有達到 1,000人以上者皆可報名，

竭誠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報名申請前往體驗農業旅遊。 

(如報名申請人數超過限額，主辦單位將依報名時序決定參與人員並

個別通知)。 

(四)商品挑選： 

申請者於接獲報名錄取通知後須於 111 年 6月 17日（五）前，至「農遊

超市」平台挑選想體驗商品內容（農業體驗／田園美食／農莊住宿）並

回傳給主辦單位，經確認後將於 111年 6月 30（四）前以電子郵件寄出

電子票券，再由參加者於指定時間內前往農業旅遊場域進行體驗，並將

農遊體驗心得發佈至自營社群平台（Instagram）進行分享。 

農遊商品挑選注意事項： 

1. 總額度新台幣 4,000 元以內可挑選一家農業旅遊場域商品前往體

驗。 

2. 指定體驗時間為 111年 07月 01日起至 111年 8月 31日止。 

3. 農遊超市官網連結：https://www.taiwanfarm.com.tw/zh-TW。 

4. 參加者挑選體驗商品時須注意各家場域之「成行人數」、「限定季節」、

「注意事項」等重點，確保可如期前往農遊場域體驗。 

(五)心得分享： 

完成體驗後，請於 111年 8月 31日（三）前在 Instagram上發佈 1則體

驗心得貼文，並於體驗心得分享〈附件一〉附上貼文截圖畫面，111年 09

月 15日(四)前以電子檔方式回傳給主辦單位。 

執行規格重點說明： 

內容不限形式，可以活潑生動、具自我風格方式撰寫，目的為提供農遊

場域具吸引人的特色及推薦玩法給遊客，文字內容 100 字以上、圖片 5

張以上。 

 

農遊超市官網 



項目 ※發文須具備內容 

文字重點 

(1) 農遊場域特色。 

(2) 場域基本資訊（打卡點、地址、電話、營業時

間）。 

(3) 主題標籤（Hashtag）：標記「體驗場域名稱」、

「農遊超市」。 

圖片重點 

(1) 園區環境（可以知道是哪家農遊場域。) 

(2) 農遊場域特色（漂亮、質感、具創意、具吸引

力。) 



(六)農遊超市商品代售： 

如果你喜歡農業旅遊，「農遊超市」平台另有旅遊商品代售機制，竭誠

歡迎加入農遊超市電商平台代售通路(分銷商)行列，詳細資訊請電洽台

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詢問。電話：03-9381269。 

(七)活動時程： 

項目 5-6月 6 月 7-8月 9 月 

報名申請 5/6至 6/3止    

商品挑選  6/17 止   

農遊體驗   7/1至 8/31止  

心得分享    9/15 前 

(八)注意事項 

1. 為尊重著作財產權，撰寫文章內容不可有侵害他人著作之事宜，若

有涉及智慧財產權之侵權及不法行為，須自負相關之法律責任。 

2. 農遊超市商品票券兌換期限為 111年 07月 01日至 111年 8月 31

日，票券逾期將自動失效作廢不可兌換。使用前請務必事先與體驗

農遊場域依據票券使用方式完成電話預約；如有行程更動請提前致

電農遊場域取消或變更預約。 

3. 本票券屬無記名使用，因毀損或遺失時恕無法補發，請持券人自行

妥善保管。未經發行單位正式書面授權時，均不得以任何形式販

售、拍賣；若因人為塗改或影印，均視為無效券。 

4. 報名參與的學生，其所撰寫的文字、拍攝的圖像或是影片創作若牽

涉到經紀合約，由該報名學生自行負責。 

 


